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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等法律、有关行政法规及土地供应

政策规定，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有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订

立本合同。

第二条 出让土地的所有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出让人根

据法律的授权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地下资源、埋藏物不

属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范围。

第三条 受让人对依法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，在出让期限

内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依法处置的权利，有权利用该土地

依法建造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。

第二章 出让土地的交付与出让价款的缴纳

第 四 条 本 合 同 项 下 出 让 宗 地 编 号 为

441302020004GB00994，宗地总面积大写 叁万捌仟叁佰叁拾

壹平方米（小写 38331 平方米），其中使用权面积为大写叁

万壹仟玖佰肆拾陆平方米（小写 31946平方米）。

本合同项下的出让宗地坐落于惠州仲恺高新区潼湖镇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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